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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背景

○ 打击电话诈骗措施的最新进展
○ 加强公众教育

• 实名登记制运作情况及优化措施

• 建议加强措施

○ 降低用户登记电话储值卡数目上限
○ 订立新罪行打击不当使用已登记的电话智能卡的行为

• 结语及未来路向

2



打击电话诈骗措施的最新进展 (1)

通讯办与警方及主要电讯商于2022年9月成立专责工作小组，以研究
及推行一系列从源头堵截打击骗案的措施：

(i) 尽快拦截涉嫌进行诈骗的电话号码及网站

 截至今年6月底，按照警方纪录已拦截超过9千个本地及非本地电话
号码及超过6万个网页连结

(iii) 打击非本地的诈骗电话

 电讯商须拦截以「+852」为开首的可疑来电，并须就其他「+852」开首的境外来电向流动服务用户发送话
音提示或文字讯息，让接电者提高警觉

 截至今年6月底，已拦截超过600万个这类可疑的境外来电及发出超过3100万个话音或文字讯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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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暂停特定可疑运作模式的电话号码服务

 电讯商须监察自其网络及系统打出的电话及发出的短讯，一旦发现某电话号码打出电话或发出短讯的模式
有可疑（例如于短时间内打出大量电话或发出大量短讯），便暂停有关电话号码的服务

 截至今年6月底，已暂停约144万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



打击电话诈骗措施的最新进展 (2)

(iv) 打击伪冒身分的诈骗短讯

• 推行「短讯发送人登记制」，只有已登记成为「已获认证的发送人」的公司
或机构，才可使用其以「＃」号开头的「已登记的短讯发送人名称」发出短
讯予本地流动服务用户

• 加强拦截冒充「已获认证的发送人」身分发送的短讯，以保障市民利益

 截至今年6月底，已有超过570个公私营机构参与短讯发送人登记制

 通讯办已在其网站提供「短讯发送人登记册」供市民查阅获认证的机构，并将继
续鼓励更多机构参与

(v) 播放话音提示协助市民防范可疑来电

• 市民在接听由本地新启动流动电话储值卡打出的电话时，电讯商
会先播放「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的话音提示，以助市民提高对
可疑来电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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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电话诈骗措施的最新进展 (3)

(vi) 加强市民辨识可疑来电

• 警方推出手机应用程式「防骗视伏App」，协助市民分辨可疑网上平台帐户、收款帐户、
电话号码、电邮地址及网址等，并提供防骗提示

 截至今年6月底，「防骗视伏App」已录得逾100万次下载，搜寻器已录得926万次搜寻，
向市民作出107万次预警，并透过自动功能向市民发出逾89万次可疑来电及网站警示

• 针对冒认政府部门的诈骗电话，通讯办已设立机制为有需要的政府部门或公营机构提供
特定电话号码作为其与公众通讯用途。在通讯办的积极呼吁下，现时有不少电讯商为其
所有或部分客户（如60岁或以上的客户）提供免费来电过滤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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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于今年 1 至 6 月期间共接获 3 317 宗电话骗案，与去年同期比较上升了 97 宗（3%），
但对比去年整体升幅（上升 186.5%）已大幅放缓。此外，整体骗案涉款金额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了 9.2 亿元，跌幅达 61.4%。同时，警方亦成功就 627 宗骗案拦截 8 亿元骗款，较去
年同期（即 6.8亿元）上升 17.6% 。



加强公众教育

------------------------

举行公众教育及宣
传活动

过去两年举行182场公
众教育及宣传活动，包
括37场巡回展览、

75场社区讲座、70场
学校巡回剧表演

------------------------

推出《防电骗地区
大使计划》

防电骗地区大使计划于
今年一月推出，获得逾

150个区议员办事处支持，
超过300位区议员及议员
办事处人员获委任为防

电骗地区大使

------------------------

联同防电骗地区大
使展开路演活动

今年五月起，联同防电
骗地区大使在全港18区
展开一连串路演活动，
并会继续举办不同类型

的活动

------------------------

鼓励使用来电管理
服务及过滤程式

鼓励市民使用来电管理
服务及过滤应用程式，
并协助有需要的市民下
载及使用相关过滤应用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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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名登记制于2023年2月24日全面实施，规定所有在本地发出及使用的电话智能卡（包括上
台月费服务和电话储值卡）均须于启动服务前完成实名登记，以保障电讯服务 的完整性及通
讯网络安全

• 在现行《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第 106AI 章）（《规例》）下：

电话储值卡：

个人用户可向每间电讯商登记不多于10张

企业用户可向每间电讯商登记不多于25张

上台月费服务电话卡：

不设登记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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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登记制



实名登记制的运作情况及优化措施

• 通讯办自推出实名登记制以来，一直密切监察市场趋势，确保各登记系统有效运作，并按运作经
验持续推出不同优化措施：

 自 2023 年 2 月起，所有电讯商必须定期抽查已登记的电话卡资料及加强核查怀疑个案，

并将涉嫌违法个案交予警方处理。被抽查的用户如未能按所属电讯商指示核实登记资料，

有关电话储值卡会被取消登记而不能继续使用。截至今年6月底，约496万张电话储值卡被

拒绝登记，另外有约351万张被取消登记

 自 2024 年 10月起以「智方便」作为香港身份证持有人在实名登记制下的预设登记方式。

至于非持有香港身份证人士在网上登记平台进行实名登记的电话储值卡，电讯商会先透过

系统识别证件后启动相关电话储值卡，及后也会以人手核查系统内登记人提供的证件资料

的真伪，如有发现未能遵从合规要求的电话储值卡（例如怀疑使用伪冒证件进行登记

等），会取消其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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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名登记制推出至今近两年半，在考虑到实名登记制过去的实施情况、本港电讯市场发展的情况、
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以及警方提供有关犯罪集团使用电话储值卡的骗案手法及趋势等因素后，政
府计划进一步完善实名登记制，以加强打击电话骗案。

• 具体建议措施包括—

(1) 降低用户登记电话储值卡数目上限
(2) 订立新罪行打击不当使用已登记的电话智能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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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加强措施



建议加强措施
– (1)降低用户登记电话储值卡数目上限

• 根据过往电讯商的核查经验

 只有少于5%用户会按电讯商要求完成相关核实，而未能遵从核实要求的电话卡会被取消
登记，显示不少持有多张电话储值卡的用户很可能是使用不合乎现行法规要求的身份证
明文件进行登记，或者于之前不当地购买他人预先登记的电话储值卡使用

 以同一香港身份证或非香港身份证明文件（例如护照及其他旅游证件），以电话储值卡
的用户数目计算，登记一至三张电话储值卡超过整体登记的九成七

• 初步建议将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由现时每人可向每间电讯商最多登记 10 张
大幅减少至每人于每间电讯商最多可登记三张

• 市民如有需要仍可选择不设登记上限的上台月费电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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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加强措施
– (2)订立新罪行打击不当使用已实名登记的电话智能卡的行为
• 根据通讯办持续进行的市场监察

 发现有人在市面或透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兜售预先登记个人电话智能卡，又或向他人提供个人

资料作实名登记之用

 这些行为与实名登记制的目的不符，亦有可能涉及欺诈行为

• 建议订立新罪行，将在没有合法权限或没有合理因由／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登记的电话智能卡

（不论是上台月费服务和电话储值卡）的行为刑事化。具体而言，我们建议将以下三类行为视

为违法——

(1) 在提供或唆使提供个人资料用作登记他人的电话智能卡；

(2) 卖出／买入、租出／租用、借出／借取或提供／获取已实名登记的电话智能卡；及

(3) 管有以他人资料作实名登记的电话智能卡，除非有合法权限或合理因由／辩解，否则管

有超过10张以上以他人资料作实名登记的电话智能卡将会被推定为有意图使用该等电话智

能卡犯罪或协助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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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刑罚

 采用现行《电讯条例》（第 106 章）（《电讯条例》）所订最高的惩处，即违者可处最高

第4级罚款（25,000元）或监禁12个月

• 执行机关

 警方为主要执行机关，通讯办会继续与警方保持紧密合作，以有效打击利用电话网络进行的

非法行为

建议加强措施
– (2)订立新罪行打击不当使用已实名登记的电话智能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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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及未来路向

• 政府的立法意图是打击非法罪行，日后法例修订的建议条文会针对不当使用已登记的电话智
能卡的行为。市民、企业或机构若有合理因由或辩解下（例如企业实际运作需要、家庭成员
使用）使用或管有多张以他人资料作登记的电话智能卡，并不会受到建议新订立的罪行所影
响。

• 政府相信透过将不当使用已登记的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结合降低用户登记电话储值卡
数目上限，能有效打击使用电话储值卡的欺诈活动，从而更好地保护电讯服务用户免受潜在
损害。

• 以上降低用户登记电话储值卡数目上限及订立新罪行打击不当使用已登记的电话智能卡的行
为涉及修订现行《电讯条例》下的《规例》。我们会就建议修订草拟法例修订文本，目标于
2026 年向立法会提交相关修订建议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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